常 见 问 答 及 注 意 事 项
1. 项目名称：申报人填写的项目名称应与拟申请的指南项目（或支持方向）名称密切相关，并根据具体研究内容撰写项目名称。

2. 推荐单位：广东省科学技术厅

3. 经费预算：可根据专项申报指南拟安排经费和立项数进行估算，同时建议咨询专项管理机构后据实填报。总经费=直接费用+间接费用。
（可先在“基本信息”-“总经费预算”中尝试是否能填入。）

4. 项目周期节点：项目起始时间建议为申报截止时间后3-5个月，项目结束时间可按照专项指南要求的执行周期推算后填报，建议与签订的合作协议起止时间保持一致。

5.单位数量和课题数量：须根据各专项指南要求设定单位数量和课题数量，均不能超过专项指南要求的数量。

6. 项目财务负责人：建议填写我校财务处相关负责人信息，具体可向学院科研秘书或者单位管理员咨询。
我校当前财务负责人信息为：
[image: dc1d0c3be5be7b4ab6fc87aaf3f8909b]
7. 人员信息：请根据专项参与人员限项要求，认真查阅确认有！标识的人员信息，该人员已承担或参与了在研项目。

8. 附件材料：请先下载模板，不要删除或修改模板内的标题，按照模板中字数要求，将内容填写到对应模板内。
（1）联合申报协议：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应就本次项目申报与国（境）外单位签订合作协议或意向书。项目合作内容和方式应符合我国及各合作机构所在国家（地区、国际组织）有关法律法规和科研伦理相关规定。凡开展须事先审查报批的合作活动，例如涉及人类遗传资源或种质资源等，申报单位必须事先依法依规履行国内有关审查报批手续。所有必需的手续完备后，项目方可正式立项。（协议中应有所有单位盖章，项目及所有课题负责人签字，及签署时间）
合作双方对未来知识产权和科研数据归属、使用和转移，以及成果转化收益的归属等应有明确约定或意向性约定，申报书中须附知识产权协议（意向性协议/备忘录/证明信），或在合作协议中明确知识产权相关条款。条款内容应符合我国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，及我国参加或签订的有关知识产权或数据保护国际公约、双边条约等相关文件要求。
合作协议盖章事宜办理：请带上已完成合同管理系统线上审批流程的审批表和《暨南大学境外科研合作项目申报承诺书》（附件7，无需上传系统，学校留存），移步行政楼603办公室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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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其他附件：
a.如项目要求配套自筹经费，须提供自筹配套经费承诺书。自筹经费一般由参与单位企业配套，我校原则上不提供配套。

b.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、澳、台地区科学家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，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聘用单位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，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位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，并作为项目申报材料一并提交。

c.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证明材料。

d.所有境内参与单位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
e.专项申报指南及形式审查要求提供的其他附件。

9. 诚信承诺书：须使用系统提供的模板，项目牵头申报单位、课题申报单位、项目负责人及课题负责人须签署诚信承诺书，并明确签署时间。

10. 文件格式：系统所有上传文件类型只能是Word文件（*.docx），附件和承诺函可扫描成图片格式，插入到Word文件后上传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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